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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人”）作为上

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旭股份”或“公司”）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

续督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就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本核查意

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主要内容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需求，根据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 2026 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计划，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提供总余额不超过 362.00 亿元的担保额度（含前期已办理但尚未到期的

担保余额，下同），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不超过 79.00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 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不

超过 283.00 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类担保（包括但不限于申请各类

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融资租赁、经营租赁、保函、保理、信用

证、供应链融资、衍生品交易等业务）以及各类履约类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保证、

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

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以上担保额度不等于

公司的实际担保发生额，实际发生额在担保总额度内，以银行等机构与公司、子

公司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刚先生或董事兼副

总经理梁启杰先生在上述担保总额度内，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对合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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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包括新成立或收购的子公司）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调剂发

生时资产负债率为 70%及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股东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 70%

及以上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的

业务，不需要单独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同时，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会

授权陈刚先生或梁启杰先生，以及担保方和被担保方的有权签字人或其被授权人，

签署授信协议、担保协议等相关的法律文件。 

（二）担保预计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主体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含海外子公司、

新成立或收购的子公司）。 

2、担保类型包括由第三方担保机构为下属子公司或公司的相关业务提供担

保，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向第三方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3、被担保方类别及担保额度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资产负

债率 

截至 2026年

3 月 31日担

保总额 

本次授权的担

保额度上限 

担保额度

占公司最

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公司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 

70%以下 28.79 79.00 153.74% 否 否 

70%及以上 215.97 283.00 550.76% 否 否 

注：1、上述担保额度上限包含前期已办理但尚未到期的担保余额。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

环使用。2、合并报表范围内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被担保主体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

计算。3、上述资产负债率分类，公司现有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以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的资

产负债率为准，新成立或收购的子公司以发生担保时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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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主体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海外子公司、新成立或收购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的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直接持股 100% 91440600696474684X 

法人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间接持股 96.78% 91330782MA28EYNM36 

法人 天津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间接持股 96.78% 91120113MA06DFCJ6F 

法人 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直接持股 100% 91440403MA56C5932X 

法人 山东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直接持股 53.17% 91370100MACPQ17C9K 

法人 滁州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间接持股 96.78% 91341124MADD5MJB0P 

 



                                                                                                                          核查意见 

 4 

 

被担保人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亿元） 

2026 年 3月 31日/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 119.62 86.15 33.46 0.61 -0.10 120.03 86.47 33.55 4.61 1.53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38.11 179.88 58.23 38.10 -8.27 269.61 203.22 66.39 125.55 -14.31 

天津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64.54  37.48  27.06  7.55 -0.01 73.82 46.76 27.06 31.44 -0.36 

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18.89  92.87  26.02  18.31 3.13 125.91 103.03 22.88 65.71 1.64 

山东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72.31 8.95 63.36 5.16 0.33 67.35 19.32 48.03 3.58 -0.10 

滁州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35.02 38.64 -3.62 0.08 -0.52 37.65 40.76 -3.10 2.23 -4.42 

注：上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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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实际新增担保金额以最

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银行等机构的批复、与相关方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

发展需要，相关担保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子公司各项经营计划的顺利实施，符合公

司长远利益。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五、审议情况及审核意见 

本次担保事宜已经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关于 2026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有助于子

公司日常业务拓展，符合公司整体和长远利益，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

况，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事宜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法人主体及个人

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提供且尚在存续期的担保总

额为 244.76 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被担保主体的融资事项提供担保的，担

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76.33%。其中，在上述

担保余额项下实际债务余额为 142.20 亿元。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的情形。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从未发生过逾期担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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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爱旭股份本次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担保对象为

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相关担保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子公司各项经营计划的顺利

实施，符合公司长远利益。 

综上，保荐人对爱旭股份本次关于 2026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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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对外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明康   范 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